
新竹縣議會議員提案 

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9日 編  號 長照類乙 1號 

提案人：蔡志環 連署人：張良印、陳星宏、邱坤桶 

案 

由 

建請縣府高齡長照處設置「物資銀行」，整合社會資源，

支持弱勢長者與照顧家庭，落實長照服務。 

說 

 

 

明 

一、新竹縣已邁入超高齡社會，獨居、弱勢及中低收入長

者對生活與照護物資需求日增，建立穩定供應機制可

有效減輕家庭負擔。 

二、現行物資多仰賴社福、宗教及企業捐贈，惟缺乏統籌

平台，導致分配不均與效率落差。 

三、其他縣市已設置物資銀行並運作成熟，新竹縣可參考

推動，深化長照體系。 

建請由高齡長照處主責設置「物資銀行」，建立穩定、可

追蹤之物資管理與發放制度。 

 (一)整合社福團體、企業 ESG 捐贈、慈善團體及志工資

源，完善募集、分類與配發流程。 

 (二)優先媒合弱勢長者、失能家庭及照顧者，並與長照

評估制度串接。 

 (三)採區域配送或社區據點試辦，逐步擴大服務。 

 (四)定期公開運作資訊，提升透明度與民眾信任。 

 (五)推動物資銀行不是福利擴張，而是資源整合與效率

提升，讓每一份愛心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，為弱

勢長者與照顧家庭提供最實質的支持。 

辦 

法 

如案由及說明。 

決 

議 

照案通過。 

   【本案于第 20 屆第 19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議決(115 年 1 月 23 日)】 

 


